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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２０２０年

第二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皖市监函〔２０２０〕

３４１号）的要求，由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合肥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合肥

学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写而成。

在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参考国内

外先进经验和兄弟省市有关标准，在总结安徽省具体工程实践、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论证研究，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

４．周边环境风险评估；５．工前检测鉴定评估；６．应急检测鉴定

评估；７．工后检测鉴定评估。

本规范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归口管理，由安徽

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和条文说明的解释。

执行本规范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给安徽省建筑科学研

究设计院（地址：合肥市蜀山区山湖路５６７号，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３２），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

合肥学院

参 编 单 位：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华东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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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避免或降低城市地下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

影响，规范城市地下工程风险评估工作，促进风险评估科学化、

规范化和制度化，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主要适用于中型及以上工程规模的城市地下工

程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的风险评估。城市地

下工程包括建（构）筑物和市政工程基础建设过程中的深基坑

分项工程、轨道交通、综合管廊等，其他地下工程可参考本规范

执行。

１．０．３　周边环境为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时，城市地下工程对城

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影响评价参照《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

技术规范》ＣＪＪ／Ｔ２０２及相关标准执行。周边环境为水体、涉铁

工程、隧道工程及高压线（塔）时，应结合各行业具体要求开展

专题研究。

１．０．４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评估应遵循科学客观、安

全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原则。

１．０．５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评估工作，除应符合本规

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安徽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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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城市地下工程　ｕｒｂ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城市规划区内的地下空间工程，包括地下建（构）筑物、地

下交通、地下管廊等工程。

２．０．２　周边环境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城市地下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的既有或在建的建（构）筑

物、桥梁、隧道、铁路、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管廊、管线、水体等

对象的统称。

２．０．３　风险评估　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对风险进行辨识、分级、分析和评价，提出风险危害性及其

处置措施或对策。

２．０．４　工前检测鉴定评估　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前，对周边环境对象开展的检测鉴定评估

工作。

２．０．５　工前加固　ｐ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前，对周边环境对象预先采取的防护和

加固措施。

２．０．６　应急检测鉴定评估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城市地下工程或周边环境出

现异常、突发事故、遭遇灾害等情况而对周边环境对象开展的

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工作。

２．０．７　工后检测鉴定评估　ｐｏ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城市地下工程完工后，对周边环境对象开展的检测鉴定评

估工作。

２．０．８　工后加固　ｐｏ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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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地下工程完工后，根据需要对周边环境对象进行的功

能恢复和补强措施。

２．０．９　安全控制指标　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ｄｅｘ

　　根据周边环境对象的安全现状及其保护要求，针对城市地

下工程作业的特点，为保护周边环境对象而制定的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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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１　总体要求

３．１．１　周边环境风险评估应依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周边环

境调查资料、相关专题研究报告、政府批复文件和专家咨询或

审查意见等，结合具体方案开展。

３．１．２　周边环境风险评估范围应结合工程位置、工程地质与

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和结构型式、埋置深度、施工方法

等综合确定。

３．１．３　当工程地质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或周边环境条件发生

较大变化、或设计方案发生重大调整时、或施工方案发生重大

变化时，应重新进行周边环境风险评估。

３．１．４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等级分为Ⅰ级、Ⅱ级、Ⅲ级

和Ⅳ级。

３．１．５　当周边环境风险等级为Ⅰ级时，应进行周边环境风险

评估；当周边环境风险等级为Ⅱ级时，宜进行周边环境风险评

估。风险评估报告应通过专家评审。风险评估成果应在设计

文件中体现。

３．１．６　当周边环境风险等级为Ⅰ级时，宜在地下工程初步设

计方案确定前对风险对象进行工前检测鉴定评估。

３．１．７　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周边环境风险对象监测值出现达

到（或超过）安全控制指标或其他突发状况时，应紧急停工并实

施各类确保工程安全的处治措施，同步开展应急检测鉴定评

估。

３．１．８　对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已开展过应急检测鉴定评估的

周边环境风险对象，宜在地下工程完工后对该周边环境风险对

象进行工后鉴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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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周边环境风险控制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根据风险等级、评估结论和工程条件等，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

采取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风险控制方案或措施。

３．２　评估内容

３．２．１　周边环境风险评估应包括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分析

与评价、风险控制措施建议等内容。

３．２．２　周边环境风险评估应开展现场踏勘，基础资料收集与

分析，与建设、设计等相关参建单位沟通和研读设计文件等基

础性工作。

３．２．３　风险评估工作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城市地下工程位置选择的合理性及风险；

　　２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方法的合理性及风险；

　　３　工程实施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风险；

　　４　周边环境保护方案的合理性及风险；

　　５　周边环境风险监测方案的合理性与可实施性；

　　６　周边环境的风险应急处置方案。

３．３　评估成果

３．３．１　应在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对象调查的基础上，进行

周边环境风险辨识，编制周边环境风险清单。对周边环境风险

等级为Ⅰ级或Ⅱ级的风险对象，应进行重点分析。城市地下工

程周边环境风险对象调查表、风险辨识表、风险清单表可分别

采用本规范附录Ａ、附录Ｂ与附录Ｃ。

３．３．２　应对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重大风险对象提出处置措施，

其中风险记录表与处置记录表可分别采用本规范附录Ｄ与附

录Ｅ。

３．３．３　风险评估工作应形成风险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包含以

下内容：

　　１　项目与风险对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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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风险辨识和分级；

　　３　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及风险控制措施；

　　４　工程施工监控指标及标准、风险应急预案；

　　５　有关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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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周边环境风险评估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周边环境风险辨识应在开展风险对象调查的基础上，

对影响周边环境安全的风险因素和可能导致的风险事件进行

识别。

４．１．２　风险分级标准应根据工程特点、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条件、周边环境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影响等，结合建设规模、技术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建设管理经验等确定。

４．１．３　周边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价应在周边环境风险辨识与分

级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特点、施工方法、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

件、周边环境条件、周边环境与城市地下工程结构的接近关系

及环境保护方案或措施等进行。

４．１．４　周边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价应针对环境保护设计方案、

相关工程措施及选用计算模型（如有）的安全性、合理性、可实

施性和工程施工对环境对象安全性的影响等进行，并给出相应

的环境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４．２　风险辨识与分级

４．２．１　周边环境风险分级应根据风险对象类别、周边环境对

象的重要性、与地下工程结构的接近程度、地下工程施工方法、

周边环境对象的现状，依据地下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对象的影

响程度大小等综合确定。常见周边环境风险对象的风险因素

及风险事件见本规范附录Ｆ，常见工程周边环境风险参见本规

范附录Ｇ．０．１～Ｇ．０．３。周边环境风险分级宜符合表４．２．１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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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１　周边环境风险分级表

环境对象

重要性

接近关系

非常

接近
接近 较接近 不接近

分级修正依据

重要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一般 Ⅱ级 Ⅲ级 Ⅳ级 －

１、对以下情况可上调一级：

①当地质条件复杂或环境对

象现状安全性较差；

②环境对象有特殊保护要求；

③河湖与地下水有水力联系；

④邻近存在季节性水位差的

河湖水体且可能在汛期施

工；

⑤煤气、天然气或自来水管的

沉降值已达到允许沉降值

的６０％；

⑥建筑物或桥梁桩基础的沉

降量、沉降差或倾斜已达到

规范允许值的６０％；

⑦经工前检测鉴定认定为“严

重损坏”等级且未进行工前

加固的房屋。

２、对以下情况可下调一级：

①当采用盾构法施工，环境对

象建设时为新建城市地下

工程预留了相应的穿越条

件；

②当环境对象预先进行了工

前加固且加固效果良好。

　注：风险等级修正时，最多只能调整一个等级。

４．２．２　周边环境对象的重要性依据环境设施的类型、功能、使

用性质、特征、规模等综合确定，并分为重要与一般两级。周边

环境对象的重要性分级宜符合表４．２．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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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２　周边环境对象重要性分级表

环境对象

重要性等级
主要代表性类别

重　要

①省市级以上的保护性文物古建；近代优秀建筑物；重

要工业建筑物；重要地下构筑物；

②１５层（含）以上的建筑；涉密性的特殊建（构）筑物；

③中压以上的煤气、天然气或市政热力管（直径≥

４００ｍｍ）；雨、污排水管总管、干管（直径≥８００ｍｍ）；

直径较大的自来水管（直径≥５００ｍｍ）、中水管、军用

光缆等；

④高架桥、立交桥主桥；

⑤城市快速路、主干道；高速公路；铁路；机场跑道及停

机坪；

⑥５００ｋＶ及以上高压线塔；

⑦河流、湖泊、水库、大坝、码头结构、岸坝结构、水源地；

⑧重要人防工程；

⑨重要的烟囱、水塔、油库、加油站、汽罐等；

⑩地下道路、交通隧道、地下商业街；

11受保护古树；

12综合管廊；干线综合管廊；天然气、热力等支线综合管

廊。

一　般

①一般工业建筑物、厂房、车库；一般地下构筑物；１５层

以下一般建筑物；

②小直径雨污水管，低压煤气管、电信、通信、电力管（沟）；

③人行天桥，地下人行过街通道；

④城市次干道和支路、人行道、广场；

⑤一般人防工程；

⑥一般性的烟囱、水塔、油库、加油站、汽罐等；

⑦给水、雨水、污水、再生水、电力、通讯等支线管廊；

⑧一般水塘和小河沟。

４．２．３　周边环境对象与新建地下工程结构的接近程度宜用接

近关系表示，分为非常接近、接近、较接近、不接近四级。根据

新建地下工程结构的不同施工方法，周边环境对象与新建地下

工程结构的接近关系分级宜符合表４．２．３－１～表４．２．３－３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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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３－１　周边环境与明（盖）挖法新建城市

地下工程的接近关系分级表

接近关系

水平净距Ｌ

Ｌ≤０．７Ｈ１
Ｌ＝０．７Ｈ１～１．０Ｈ１

（含）
Ｌ＝１．０Ｈ１～２．０Ｈ１

（含）
Ｌ＞２．０Ｈ１

垂

直

净

距

ｈ

ｈ≤０．７Ｈ１ 非常接近 接　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０．７Ｈ１～１．０Ｈ１
（含）

接　近 接　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１．０Ｈ１～２．０Ｈ１
（含）

较接近 较接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２．０Ｈ１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注：１ Ｈ１－基坑开挖深度；Ｌ－水平净距；ｈ－垂直净距；

２ 水平（竖向）净距指周边环境对象结构外边线与城市地下工

程施工作业的结构外边线的水平（竖向）方向最小净距离。

表４．２．３－２　周边环境与盾构法新建城市地下工程

的接近关系分级表

接近关系

水平净距Ｌ

Ｌ≤０．３Ｄ
Ｌ＝０．３Ｄ～０．７Ｄ

（含）
Ｌ＝０．７Ｄ～１．０Ｄ

（含）
Ｌ＞１．０Ｄ

垂

直

净

距

ｈ

ｈ≤０．７Ｄ 非常接近 接　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０．７Ｄ～１．５Ｄ
（含）

接 近 接 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１．５Ｄ～２．０Ｄ
（含）

较接近 较接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２．０Ｄ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注：１ Ｄ－盾构法或顶管法隧道设计外径（对于矩形隧道，Ｄ为长

边边长）；

２ 也适用于顶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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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３－３　周边环境与矿山法新建城市地下工程

的接近关系分级表

接近关系

水平净距Ｌ

Ｌ≤０．５Ｂ
Ｌ＝０．５Ｂ～１．５Ｂ

（含）
Ｌ＝１．５Ｂ～２．５Ｂ

（含）
Ｌ＞２．５Ｂ

垂

直

净

距

ｈ

ｈ≤０．７Ｈ２ 非常接近 接 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０．７Ｈ２～１．５Ｈ２
（含）

接　近 接　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１．５Ｈ２～２．５Ｈ２
（含）

较接近 较接近 较接近 不接近

ｈ＞２．５Ｈ２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注：１ Ｂ－矿山法隧道毛洞设计宽度，Ｈ２矿山法隧道毛洞设计高度；

２ 也适用于钻爆法、浅埋暗挖法。

４．２．４　周边环境对象状况可根据环境对象已使用年限和当前

结构完好状况等确定，宜通过工前检测鉴定综合确定。

４．２．５　当地下工程周边存在多个可相互影响的环境对象时，

且采取同一环境保护处理措施时，可归并为一个环境风险群，

并按其中最高的风险等级采取措施。

４．３　风险分析与评价

４．３．１　周边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价宜重点对下列情况进行：

　　１　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铁路、城市道路、桥梁和重要建

（构）筑物、综合管廊、水体等；

　　２　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下穿建（构）筑物等；

　　３　明（盖）挖法工程邻近在建基坑工程；

　　４　明（盖）挖法工程邻近或矿山法工程下穿重要管线、管

线密集区。

４．３．２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采用降水措施时，应结合计算分析

对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和周边环境影响情况进行风险分析。

４．３．３　通过工程类比或数值计算等方法，分析工程施工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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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对象造成的附加荷载、附加变形影响等，评价环境对象

的安全性，判断施工工法、加固措施等能否满足周边环境对象

所允许的剩余承载能力和剩余变形能力，提供监控量测控制指

标（值）和工程措施优化方案建议，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周边环

境风险评估流程可参照图４．３．３执行。

图４．３．３　周边环境风险分析与评价流程

４．４　风险控制

４．４．１　地下结构环境风险控制宜从支护结构施工、土方开挖

和地下水控制等方面分析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严格控制工程

自身风险基础上，根据工程条件采用加强围（支）护刚度、设置

隔离桩（墙）、地层加固、基础托换、顶升等保护措施。

４．４．２　城市地下工程施工采用降水措施时，施工中应进行地

下水动态监测。

４．４．３　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隧道穿越风险等级Ｉ级的周边

环境对象时，应设置试验段，模拟穿越工况，优化施工参数。

４．４．４　临时墩、临时支撑等临时结构应进行强度、稳定性等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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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且临时结构不得侵入周边环境对象限界。

４．４．５　应明确监测对象、监测项目和安全控制指标，对监测点

布设、监测仪器、监测频率、监测成果及信息反馈提出相关技术

要求。

４．４．６　风险等级为Ⅰ级、Ⅱ级的周边环境对象的安全控制指

标，宜根据风险评估成果和风险专项设计文件并结合专家论证

意见确定。

４．４．７　工程监测方案应根据环境风险对象的不同等级、类型

和监测对象的特点进行编制。对Ⅰ级、Ⅱ级环境风险对象，宜

采用自动化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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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工前检测鉴定评估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建设单位应在地下工程施工前委托具备相应资质与能

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工前检测鉴定评估。

５．１．２　工前检测鉴定评估的内容应包括现状检测鉴定和建设

期风险评估两部分。

５．１．３　开展检测鉴定评估前应编制专项方案，方案应包括下

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

　　２　检测鉴定评估目的；

　　３　检测鉴定评估依据；

　　４　检测鉴定评估范围、对象及具体工作内容；

　　５　检测鉴定评估方法；

　　６　检测鉴定评估人员和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７　检测鉴定评估工作流程与进度计划；

　　８　检测鉴定评估工作安全、质量等保证措施。

５．１．４　检测鉴定评估工作完成后，应提交检测鉴定评估报告。

工前检测鉴定评估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

　　２　检测鉴定评估目的、类别和内容；

　　３　检测鉴定评估依据；

　　４　检测、计算或验算、分析及风险等级评定结果；

　　５　结论和建议。

５．２　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

５．２．１　地下工程施工前周边既有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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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鉴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

范》ＧＢ５５０２１、《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ＧＢ５０１４４、《民用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ＧＢ５０２９２、《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ＧＢ／Ｔ

５０３４４的相关规定。

５．２．２　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现状的现场检测，当设计图纸

资料完整时，可抽取适量构件进行验证性的检测；当缺少资料

时，应按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开展检测。

５．２．３　对既有建（构）筑物现状进行检测鉴定时，应着重对其

外观及变形进行检查、检测，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既有建（构）筑物的外观检查，应对地基基础、主体结

构、附属设施、装饰装修等外观质量进行检查、记录，重点记录

裂缝、外观质量缺陷、损伤情况，并保存相关影像资料；

　　２　既有建（构）筑物的变形检测，应对建（构）筑物的整体

倾斜及主体结构重要构件的变形情况进行检测，对差异沉降变

形敏感的砌体结构，宜对其差异沉降变形情况进行检测。

５．２．４　施工前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安全性鉴定宜在外观检

测的基础上，增加下列检测内容：

　　１　材料强度检测，主要包括混凝土强度、砌筑块材强度、

砌筑砂浆强度、钢材强度、木材强度等；

　　２　钢筋配置检测，主要包括钢筋间距和数量、保护层厚度

等，可对钢筋直径、力学性能和锈蚀状况进行检测；

　　３　尺寸与偏差检测，主要包括构件截面尺寸、标高、轴线

尺寸等。

５．２．５　对地下工程周边的既有建（构）筑物进行建设期风险评

估时，应着重对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估：

　　１　分析评估拟建地下工程支护结构的变形、位移及其对

周边环境对象的影响；

　　２　分析评估拟建地下工程施工降水对周边环境对象的影响。

５．２．６　地下工程周边既有建（构）筑物进行建设期风险评估时

可采用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或综合分析法，当既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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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重要性等级较高或结构较复杂时，宜在调查、检测的基

础上采用数值模拟法进行综合分析并符合以下规定：

　　１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数值计算模型，模型应

包括评估范围内的主要地层、地下工程与周边环境对象，并能

够反映各对象的结构尺寸、结构构造以及各对象间的空间关系

与约束关系；

　　２　提取各主要工况下周边环境对象关键部位的变形（位

移）、应力应变等数据，分析地下工程施工对周边环境对象的影响；

　　３　应结合不同类型周边环境对象的不同特点，依据相关

规范及当地工程经验，明确安全控制项目及相应安全控制指标；

　　４　提取对应的最不利工况条件下的变形（位移）、应力应

变数据并与安全控制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评估地下工程建

设期对周边环境对象的影响。

５．２．７　宜根据检测鉴定评估的结果，并结合现行相关国家标

准的要求，给出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各项控制指标的建议值。

５．３　道　路

５．３．１　地下工程施工前周边既有道路现状的检测鉴定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ＪＴＧ５２１０、《城镇道路

养护技术规范》ＣＪＪ３６、《公路路基养护技术规范》ＪＴＧ５１５０、《公

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ＪＴＧ３４５０的相关规定。

５．３．２　对既有道路现状进行检测鉴定时，应着重对其外观进

行检查，对路面、路基的质量状况进行检查、记录，重点检查影

响道路安全使用性能的结构性病害，如沉陷、纵向裂缝等，并保

存相关影像资料。

５．３．３　对地下工程周边的既有道路进行建设期风险评估应符

合本规范第５．２．５、第５．２．６条的要求。

５．３．４　宜根据检测鉴定评估的结果，并结合现行相关国家标

准的要求，给出道路各项控制指标的建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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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边坡及支挡结构

５．４．１　地下工程施工前周边既有边坡及支挡结构现状的检测

鉴定应符合《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０、《建筑边坡工

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４３的相关规定。

５．４．２　当边坡工程勘察资料不完整或检测过程中发现其他工

程地质问题时，应进行补充勘察。

５．４．３　对既有边坡、支挡结构及其附属工程现状进行检测鉴

定时，应着重对其外观及使用功能进行检查，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边坡防护与支挡工程的外观检查，应重点检查因地基

稳定性不足或不良地质因素导致的倾斜、沉降等病害，记录病

害位置、倾斜角度、沉降、裂缝等，并保存相关影像资料；

　　２　附属工程的检查和检测应重点检查边坡工程排水系统

的设置和其排水功能，对其他影响安全的附属结构也应进行检查。

５．４．４　对地下工程周边的既有边坡及支挡结构进行建设期风

险评估应符合本规范第５．２．５、第５．２．６条的要求。

５．４．５　宜根据检测鉴定评估的结果，并结合现行相关国家标

准的要求，给出边坡及支挡结构各项控制指标的建议值。

５．５　桥　梁

５．５．１　地下工程施工前周边既有桥梁现状的检测鉴定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ＣＪＪ９９、《城市桥梁检测

与评定技术规范》ＣＪＪ／Ｔ２３３、《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

程》ＪＴＧ／ＴＪ２１的相关规定。

５．５．２　对既有桥梁现状进行检测鉴定时，应着重对其外观、结

构线形与变位进行检查和检测，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照桥梁基本情况调查表核对桥梁的静态信息；

　　２　对桥梁的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面系以及附属结构进

行外观检测，记录桥梁结构的损伤类型和程度，判断损伤原因，

并保存相关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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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评定各部件及全桥技术状况登记；

　　４　应测定梁桥桥跨结构纵向线性、墩（台）顶的竖向和水

平变位；

　　５　应测定拱桥拱轴线、桥面结构纵向线形、墩（台）顶的竖

向和水平变位；

　　６　应测定斜拉桥和悬索桥塔顶水平位移、桥面结构纵向

线形，悬索桥尚应测定主缆线形。

５．５．３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通过荷载试验进行桥梁安

全性鉴定。

　　１　因年代久远资料不全或结构体系复杂等原因，无法准

确计算结构承载能力的；

　　２　按检算荷载计算的结构承载能力不满足要求，需结合

荷载试验实测结构响应，综合评定结构的实际承载能力。

５．５．４　对桥梁结构的检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桥梁结构检算应包括结构的整体稳定性、控制截面和薄弱

部位的检算。空间受力特征较为明显的桥梁，宜考虑空间效应；

　　２　资料缺失的桥梁应根据结构实体检测结果进行检算评

定。对已发生钢筋锈蚀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能力评定时，应

计入钢筋锈蚀导致的钢筋截面减少和粘结力退化的综合影响，

对钢筋截面进行折减；

　　３　桥梁结构检算模型的建立，除采用原设计结构模型外，

还应根据结构及构件缺损检测评定结果进行检算模型修正，结

构的整体响应应与检测结果吻合；

　　４　桥梁墩台基础变位的最终值，应根据墩台与基础变位

情况的调查以及桥梁线形与变位的观测结果，综合确定；

　　５　对桥梁结构的检算方法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

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ＣＪＪ／Ｔ２３３的有关规定。

５．５．５　对地下工程周边的既有桥梁进行建设期风险评估，除

应符合本规范第５．２．５、第５．２．６条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重点分析拟建地下工程施工对桥梁墩（台）地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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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２　连续结构桥梁应考虑结构荷载、移动荷载、整体升降温

以及温度梯度等方面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影响，并通过计算不同

支座沉降量下上部结构的正截面内力、裂缝等来确定施工过程

中基础的沉降控制指标。

５．５．６　宜根据检测鉴定评估的结果，并结合现行相关国家标

准的要求，给出桥梁各项控制指标的建议值。

５．６　管廊及管线

５．６．１　地下工程施工前周边既有管廊及管线的检测鉴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标

准》ＧＢ５１３５４、《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３８、《在役

油气管道工程检测技术规范》ＧＢ／Ｔ５１１７２、行业标准《城市综合

管廊运行维护技术规程》Ｔ／ＢＳＴＡＵＭ００２、《城镇排水管道检测

与评估技术规程》ＣＪＪ１８１的相关规定。

５．６．２　施工前宜对既有管线管壁质量、管道接头连接情况进

行检测，并宜对管道窨井、阀门、检查井等易于调查的管线附属

设施外观质量状况进行检查、记录。宜记录裂缝、破损、渗漏、

错口、脱节、管道脱空等病害情况，并保存相关影像资料。

５．６．３　管廊本体的检测内容包括结构缺陷、结构变形、结构性

能和渗漏，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结构缺陷项目包括裂缝、内部缺陷和外部缺损；

　　２　结构变形项目包括倾斜、收敛变形、垂直位移及水平位移；

　　３　结构性能项目包括混凝土碳化深度、混凝土抗压强度

及钢筋锈蚀；

　　４　渗漏项目包括渗漏点及渗漏量。

５．６．４　对地下工程周边的既有管线及管廊进行建设期风险评

估应符合本规范第５．２．５、第５．２．６条的要求。

５．６．５　宜根据检测鉴定评估的结果，并结合现行相关国家标

准的要求，给出管线及管廊各项控制指标的建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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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应急检测鉴定评估

６．０．１　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当发生事故、周边环境对象出现

异常或监测数据超过安全控制指标时，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与

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应急检测鉴定评估。

６．０．２　开展应急评估鉴定工作时应首先进行工程调查，调查

工作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相关规定外，还应通过调查取得下

列资料：

　　１　邻近地下工程施工方案、技术措施及相关评审意见；

　　２　已进行的地下工程施工进度和质量控制、验收记录；

　　３　已进行的地下工程支护结构变形监测记录。

６．０．３　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结合工程调查、检测、监测以及计

算或验算分析结果，综合评估周边环境对象的安全状况，明确

这问题产生的原因，给出处理建议以及后续施工的各项安全控制

指标，应进一步评估对地下工程后续施工的环境风险，并出具应

急检测鉴定评估报告。应急检测鉴定评估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

　　２　检测鉴定评估的目的、类别和内容；

　　３　检测鉴定评估的依据；

　　４　工程调查、检测、计算或验算结果；

　　５　原因分析；

　　６　结论与建议。

６．０．４　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结合地下工程的影响范围与程

度，有针对性的开展周边环境对象的损伤及变形情况调查检测

工作，条件具备时可先出具简报，待进一步计算、分析后，再出

具最终报告。

６．０．５　应急检测鉴定评估的技术要求与工前检测鉴定评估的

技术要求原则上一致，但应着重对存在问题的区域及受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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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进行检测鉴定评估，并与施工前检测鉴定评估结果及施工

过程中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应急措

施。

６．０．６　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的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结合施

工前检测鉴定评估结果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监测数据，着重对建

（构）筑物新近出现的裂缝等损伤与变形情况进行检测，分析其

与地下工程施工的因果关系，通过必要的计算或验算分析，评

估建（构）筑物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现状承载能力、抗变形能

力及安全状况。

６．０．７　道路的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结合施工前检测鉴定评估

结果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监测数据，着重对道路新近出现的沉

陷、纵向裂缝等损伤情况进行检测，分析其与地下工程施工的

因果关系，评估路基等的安全状况。

６．０．８　边坡及支挡结构的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结合施工前检

测鉴定评估结果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监测数据，着重对边坡及支

挡结构新近出现的倾斜、沉降、裂缝等损伤情况进行检测，分析

其与地下工程施工的因果关系，评估边坡及支挡结构的安全状况。

６．０．９　桥梁的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着重对桥梁新近出现的损伤、变形情况进行检测，分析

其与地下工程施工的因果关系；

　　２　将各参数与施工前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各参数的变化，

桥梁检算时应计入既有结构损伤及异常变形不利影响，评估桥

梁地基基础及结构的现状承载能力与抗变形能力；

　　３　当无法评估桥梁实际工作状态时，可通过荷载试验评

估桥梁在设计荷载作用下的工作状态及承载能力。

６．０．１０　管廊本体的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应参照工业与民用建

（构）筑物的相关要求开展。管线的应急检测鉴定评估宜采用

综合调查手段查明问题出现的部位，必要时可采用开挖进行验

证，并结合施工监测数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评估管线的安

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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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工后检测鉴定评估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地下工程施工完成后，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及需要委

托具备相应资质与能力的第三方对周边环境风险对象进行工

后检测鉴定评估。

　　当地下工程施工未考虑对周边环境对象的影响，而在事后

发现周边环境对象有疑似受到地下工程施工影响并产生裂缝、

变形或其他损坏时，应立即由独立的检测鉴定机构对周边环境

对象进行工后检测鉴定评估。

７．１．２　工后检测鉴定评估时，应与施工前检测鉴定评估的相

应项目进行对比分析，如周边环境对象已进行应急检测鉴定评

估，应与该阶段相应项目进行对比分析。

７．１．３　工后检测鉴定评估应根据周边环境对象的状态、检测、

施工监测数据等，全面分析、综合判断邻近地下工程施工对其

产生的影响，给出评估结论、提出处理建议，并出具工后检测鉴

定评估报告。工后检测鉴定评估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

　　２　检测鉴定评估目的、类别和内容；

　　３　检测鉴定评估依据；

　　４　调查、检测、计算或验算及对比分析结果；

　　５　施工影响分析；

　　６　结论与建议。

７．１．４　当鉴定评估对象监测控制指标未超过控制值时，可仅

进行外观鉴定评估，其他情况应进行全面鉴定评估。

７．１．５　工后检测鉴定评估应结合地下工程实际情况及周边环

境对象的特点，运用前阶段评估结果及施工监测数据，判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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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对象受相邻地下施工影响后产生的变化是否达到稳定

状态。如已达到稳定状态，应对其当前安全性及使用性进行评

估；如尚未达到稳定状态，除应评估其当前安全性外，待变化达

到稳定状态后应再次进行评估，每次评估后均应给出相应的结

论和建议。

７．１．６　工后检测鉴定评估检测的技术要求与工前检测鉴定评

估原则上一致，但应着重对存在问题的区域及受影响的部位进

行检测鉴定评估，并与工前、应急检测鉴定评估结果及施工过

程中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评估周边环境对象的稳定状态、

安全性，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意见。

７．２　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

７．２．１　工后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外观鉴定评估应包含下列

内容：

　　１　应结合施工前、施工中（应急）检测鉴定评估报告，重点

对比分析施工后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原有结构性裂缝 、整体

倾斜等的变化情况 、有无新增病害 、有无其它潜在风险等；

　　２　应根据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的检（监）测结果进行分

析，评估其使用性能。

７．２．２　工后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全面鉴定评估，宜在满足

本规范第７．２．１条要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计算或验算分析，

评估其安全性能。

７．３　道　路

７．３．１　工后道路外观鉴定评估宜结合施工前、施工中（应急）

检测鉴定评估报告，重点对比分析施工后路基边坡和支挡结构

的稳定性以及道路病害的变化情况，有无新增病害、有无其它

潜在风险等。

７．３．２　工后道路全面鉴定评估，宜在满足本规范第７．３．１条

要求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和施工前、施工中（应急）检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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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评估结果，分析道路结构病害发展原因，对其进行计算或验

算分析，评估其安全性能。

７．４　边坡及支挡结构

７．４．１　工后边坡及支挡结构外观鉴定评估应包含下列内容：

　　１　应结合施工前、施工中（应急）检测鉴定评估报告，重点

对比分析施工后边坡及支挡结构原有裂缝 、整体倾斜、局部倾

斜等的变化情况 、有无新增病害 、有无其它潜在风险。

　　２　应根据边坡及支挡结构的检（监）测结果进行分析，评

估其使用性能。

７．４．２　工后边坡及支挡结构全面鉴定评估，宜在满足本规范

第７．４．１条要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计算或验算分析，评估其

安全性能。

７．５　桥　梁

７．５．１　工后桥梁外观鉴定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应结合施工前、施工中（应急）检测鉴定评估报告，重点

对比分析施工后既有桥梁上下部结构裂缝、主梁位移、支座变

位、墩台沉降等病害的发展情况以及有无新增病害、有无其它

潜在风险等；

　　２　应结合施工过程中桥梁各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进行分

析，评估其安全性能。

７．５．２　施工后桥梁全面鉴定评估，宜在满足本规范第７．５．１条

要求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和施工前、施工中（应急）检测鉴

定评估结果，分析桥梁结构病害发展原因，进行计算或验算分

析，评估其安全状态。

７．６　管廊及管线

７．６．１　工后管廊及管线外观鉴定评估应包含下列内容：

　　１　应结合施工前、施工中（应急）检测鉴定评估报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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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施工后管廊及管线原有结构性裂缝 、整体倾斜、沉降

等的变化情况 、有无新增病害 、有无其它潜在风险等；

　　２　应根据管廊及管线的检（监）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估其

使用性能。

７．６．２　工后管廊及管线全面鉴定评估，宜在满足本规范第

７．６．１条要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计算或验算分析，评估其安全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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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对象调查表

表Ａ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对象调查表

工程名称 工程标段

风险对象名称 风险对象编号

周边环境风

险对象类别
□建（构）筑物；　□道路；　　□边坡及支挡结构；　□桥梁；

□地下管廊；　　□地下管线；□其它： 。

风险对象

地理位置

周边环境

风险对象

基本情况

１、如风险对象为建（构）筑物，需调查的资料如下：建（构）筑物
名称、修建年代或竣工日期、竣工图纸情况、产权人或管理
单位及电话、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信息、使用现状、

地上层数、地下层数、地面高度、基础埋深（标高）、结构形
式、基础型式、地基变形允许值、沉降观测值等。

２、如风险对象为地下管线，需调查的资料如下：管线名称、修
建年代或竣工日期、竣工图纸情况、产权人或管理单位及电
话、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信息、使用现状、管线材
质、管线规格、埋设方式、埋深（标高）、施工方法、管节长度、

接口形式、节（阀）门或检查井位置、载体特征（压力、流量、

流向）、特殊要求等。

３、如风险对象为桥梁，需调查的资料如下：桥梁名称、修建年代或
竣工日期、竣工图纸情况、产权人或管理单位及电话、建设、勘
察、设计、施工等单位信息、使用现状、结构形式、桥宽、桥长、跨
度、基础型式、桩径、桩长、地基变形允许值、沉降观测值等。

４、如风险对象为既有隧道，需调查的资料如下：隧道名称、修
建年代或竣工日期、竣工图纸情况、产权人或管理单位及电
话、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信息、使用现状、结构形
式、施工影响范围内隧道基本情况（渗漏量、管片裂缝、道床
裂缝、变形缝、平、纵断面、轨道几何形位等）、隧道变形允许
值、隧道变形观测值等。

５、如风险对象为既有道路，需调查的资料如下：道路名称、修
建年代或竣工日期、竣工图纸情况、产权人或管理单位及电
话、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信息、使用现状、是否封
路、车辆荷载、路基型式、路基变形允许值、沉降观测值等。

其它风险对象参照要求提供类似基本信息。

风险对象与

地下工程空

间关系示意图

调查人员：　　　　　　校核人员：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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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辨识表

表Ｂ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辨识表

工程名称 工程标段

进展阶段
□规划阶段；　□可行性研究；　□勘察与设计；

□招标、投标与合同签订；　　　□施工

参与单位

□１、建设单位： ；□２、设计单位： 　；

□３、勘察单位： ；□４、施工单位： 　；

□５、监理单位： ；□６、第三方监测： 　；

□７、其他单位： 　

序

号

风险

对象

名称

风险

对象

编号

风险

对象

位置

风险

因素

风险

等级

分级

依据

处置负责单位

建
设
单
位

设
计
单
位

勘
察
单
位

施
工
单
位

监
理
单
位

监
测
单
位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

　填写人：　　　　　　　　　　　　　　　 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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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清单

表Ｃ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清单

工程名称 工程标段

进展阶段 □规划阶段；　　□可行性研究；　　 □勘察与设计；

□招标、投标与合同签订；　　 □施工

参与单位

□１、建设单位： ；□２、设计单位： 　；

□３、勘察单位： ；□４、施工单位： 　；

□５、监理单位： ；□６、第三方监测： 　；

□７、其他单位： 　

风险

等级

序

号

风险

对象

名称

风险

对象

编号

风险

对象

位置

风险

类别
风 险 因 素

备

注

Ⅰ级

１－１

１－２

１－３

…

Ⅱ级

２－１

２－２

２－３

…

Ⅲ级

３－１

３－２

３－３

…

Ⅳ级

４－１

４－２

４－３

…

编制人 编制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批准人 批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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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记录表

表Ｄ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标段

进展阶段 □规划阶段；　　□可行性研究；　　 □勘察与设计；

□招标、投标与合同签订；　　 □施工

参与单位

□１、建设单位： ；□２、设计单位： 　；

□３、勘察单位： ；□４、施工单位： 　；

□５、监理单位： ；□６、第三方监测： 　；

□７、其他单位： 　

风险

等级

序

号

风险

对象

名称

风险

对象

编号

风险

对象

位置

风险处置措施
负责

单位

实施

时间
备注

Ⅰ级

１－１

１－２

１－３

…

Ⅱ级

２－１

２－２

２－３

…

Ⅲ级

３－１

３－２

３－３

…

Ⅳ级

４－１

４－２

４－３

…

填写人 填写日期

９２



附录Ｅ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Ⅰ级和

Ⅱ级风险对象处置记录表

表Ｅ　城市地下工程周边环境Ⅰ级和Ⅱ级风险对象处置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标段

风险名称及编号 发生位置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填写人 填写日期

处置单位

□１、建设单位： ；□２、设计单位： 　；

□３、勘察单位： ；□４、施工单位： 　；

□５、监理单位： ；□６、第三方监测： 　；

□７、其他单位： 　

１、风险处置措施

２、现场监测与预警
签字章（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意见：

签字章（盖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意见：

签字章（盖章）：
年　月　日

勘察单位意见：

签字章（盖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意见：

签字章（盖章）：
年　月　日

其他参与单位意见：

签字章（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施工单位填写后报送建设、勘察、设计等单位，各单位应
填写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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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Ｆ　常见周边环境风险对象的

风险因素及风险事件

表Ｆ　常见周边环境风险对象的风险因素及风险事件

风　险

对象类别
风　险　因　素

可能导致的风险

对象安全风险事件

建（构）筑物

既有建（构）筑物受地层加固影响

既有建（构）筑物受堆载影响

既有建（构）筑物受车站及竖井等
明挖施工影响

既有建（构）筑物受盾构、暗挖等
隧道施工影响

基坑邻近砖混或框架结构建（构）

筑物，无加固、隔离等保护措施

下穿、近距离侧穿浅基础砖混或
框架结构建（构）筑物

下穿、近距离侧穿桩基础（桩底位
于隧道以上）砖混或框架结构建
（构）筑物

建（构）筑物不均
匀沉降、倾斜、坍
塌、影响运营

建（构）筑 物 沉
降、开裂、耐久性
降低，影响正常
使用

轨道交通

工　程
（隧道、车站）

既有轨道交通工程受地层加固影响

既有轨道交通工程受堆载影响

既有轨道交通工程受车站及竖井

等明挖施工影响

既有轨道交通工程受盾构、暗挖
等隧道施工影响

基坑邻近既有轨道交通工程，无
加固、隔离等保护措施

下穿、近距离侧穿既有轨道交通
工程

轨道交通工程不

均匀沉降、开裂、

耐久性降低、影
响运营

地下管线

基坑邻近较大直径（≥３００ｍｍ）热
力、煤气、天然气等有压管线，无
保护措施

近距离（２ｍ以内）下穿各种较大
直径（≥３００ｍｍ）有压管线（如热
力管、煤气管、天然气管等）

管线沉降、变形
甚至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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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

风　险

对象类别
风　险　因　素

可能导致的风险

对象安全风险事件

地下管线

基坑邻近较大直径（≥４００ｍｍ）铸
铁给水、排水管线，无保护措施

基坑邻近较大直径（≥４００ｍｍ）砼
给水、排水管线，无保护措施

近距离（２ｍ以内）下穿各种较大
直径（≥４００ｍｍ）铸铁给排水管线

近距离（２ｍ以内）下穿各种较大
直径（≥４００ｍｍ）砼给排水管线

横跨基坑的有压、给排水管线，虽
采取迁改措施，但迁改后仍距离
基坑较近，无保护措施

管线沉降、变形
甚至渗漏引起基

坑涌水、涌砂、围
护结构变形坍塌

管线沉降、变形
甚至渗漏

桥梁基础

既有桥梁基础受地层加固影响

受堆载影响的既有桥梁基础

既有桥梁基础受车站及竖井等明

挖施工影响

既有桥梁基础受盾构、暗挖等隧
道施工影响

基坑邻近桥梁基础，无加固、隔离
等保护措施

下穿既有桥梁，桥基位于隧道施
工强烈影响区

桥 基 不 均 匀 沉

降、倾斜、坍塌、

影响运营

桥基沉降、开裂、

耐久性降低，影
响正常使用

道　路

既有道路受地层加固影响

既有道路受堆载影响

既有道路受车站及竖井等明挖施

工影响

既有道路受盾构、暗挖等隧道施
工影响

下穿既有高速公路、铁路干线

下穿交通繁忙的市政道路

邻近交通繁忙的市政道路

路 面 不 均 匀 沉

降、变形甚至开
裂，影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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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Ｇ　常见工程周边环境风险表

表Ｇ．０．１　明（盖）挖法工程常见周边环境风险

因素及风险事件

设计方案或

工程措施
风　险　因　素

可能导致的周边

环境安全风险事件

围（支）护
结构

锚杆（锚索）较长，其设置未充分
考虑周边环境情况，如邻近地下
室等

基坑放坡支护时坡面及坡顶的护

坡措施不当

荷载或边界条件非对称，计算模
型未能反映实际情况

受相邻在建基坑开挖影响，未考
虑相互开挖顺序或未采取相应措

施或计算模型未能反映实际情况

周边环境破坏，或
超出建筑红线，影
响后期的邻近工程

施工

边坡变形、开裂、坍塌

影响周边环境正常

使 用，或 周 边 建
（构）筑物变形过大

地下水

控　制

围护桩桩间、地下连续墙接缝处
止水措施不合理，止水效果差

止水措施受承压水影响较大，止
水措施不合理，止水效果差

降水、排水方案未充分考虑水文
地质条件，不合理

影响周边环境正常

使 用，或 周 边 建
（构）筑物变形过大

周边环境沉降、变
形大，或水位降不
下去

地层加固

地层加固使周边环境（建筑物、构
筑物轨道交通工程、地下管线、桥
梁基础、道路等）受到影响

周边环境不均匀沉

降、倾斜、坍塌、影
响运营

土方开挖

土方开挖方案（如分层开挖厚度
等）对地层、周边环境的适应性

土方开挖方案在实施时可能导致

基坑边坡坡顶附加荷载过大

土方开挖方案导致钢支撑不能及

时架设

采用“中拉槽”方式开挖，未设置
试挖段，未有针对性的监测方案

周边环境沉降、变
形超限

基坑失稳进而诱发

周边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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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Ｇ．０．２　矿山法工程常见周边环境风险因素及风险事件

施工阶段 风　险　因　素
可能导致的周边

环境安全风险事件

竖井施工

竖井设计不合理；竖井围岩地质松散；

竖井突泥涌水；超挖；欠挖；竖井锁口
梁浇筑质量差；支护不当

竖井坍塌，进而
诱发周边环境破

坏

未探明地下管线及其障碍物分布情况 地下管线破坏

超前支护

地质勘察不准确，支护方法选择不当；

超前支护设计不合理；小导管材质、规
格不符合要求；钻孔点位布置及深度
不符合设计要求；施工人员未按设计
要求进行超前支护

周边环境沉降、

变形超限

钻孔出现渗水现象；注浆完成后浆液
强度未达到规定要求就进行开挖

坍塌，进而诱发
周边环境破坏

隧道开挖

地质勘察不准确；隧道设计不合理；隧
道开挖时，出现强降雨等灾害；隧道开
挖时，发生突泥涌水；支护不及时

坍塌，进而诱发
周边环境破坏

隧道开挖方法选择不当；临时支撑过
早拆除；隧道超挖、欠挖

周边环境沉降、

变形超限

地下管线复杂，未制定相应的保护、加
固措施

地下管线破坏

初期支护

钢筋网片之间搭接长度不符合规范要

求，且未与钢架牢固焊接；初支背后空洞
坍塌，进而诱发
周边环境破坏

初支不及时；注浆材料的配比、压力等
不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要求

周边环境沉降、

变形超限

二次衬砌

衬砌强度尚未达到规范要求即进行

模板拆除；灌注过程中，出现跑模现象
坍塌，进而诱发
周边环境破坏

防水层保护不到位 渗水

二次衬砌混凝土密实度低
周边环境沉降、

变形超限

辅助施工

监测方案不合理；量测器材及监测点
布置不合理；监测质量差；量测数据分
析或反馈不及时

周边环境沉降、

变形超限

施工抽水过量
周边地面、建（构）

筑物下沉

井点降水施工前未对地下管线位置

进行确认
地下管线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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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Ｇ．０．３　盾构法工程常见周边环境风险因素及风险事件

施工阶段 风　险　因　素
可能导致的周边

环境安全风险事件

盾构始发

始发井的结构和支护不当；始发
时前方土体加固不当、失效；盾构
后靠及支撑系统自身强度不足或

盾构推力过大

工作井塌方、涌土或
失稳，诱发周边环境
沉降、变形超限

盾构推进

盾构施工参数设置不合理

诱发地表隆起或沉

陷，甚至发生隧道塌
方事故

工作面前方出现地层空洞

若由于可燃气体引

起的，可能引发爆炸
事故

管片拼装

管片自身强度、精度不够，抗渗漏
等级不够；管片拼装过程中碎裂；

管片错台；连接螺栓拧紧程度不
达标

管片破损、断裂及隧
道渗漏水，诱发周边
环境沉降、变形超限

管片防水失效
地下水涌入隧道引

起过大的地表沉陷

同步注

浆及二

次注浆

注浆压力、注浆量等参数设置不
当；二次注浆、跟踪注浆不及时；

浆液质量不合标准

造成地表不正常的

隆起或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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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２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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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ＧＢ５０６５２

　　２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理规范》ＧＢ５０７２２

　　３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

　　４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３８

　　５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１

　　６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ＧＢ５０２９２

　　７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ＧＢ５０１４４

　　８　《地铁工程施工安全评价标准》ＧＢ５０７１５

　　９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９７

　　１０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标准》

ＧＢ５１３５４

　　１１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３０

　　１２　《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８４３

　　１３　《在役油气管道工程检测技术规范》ＧＢ／Ｔ５１１７２

　　１４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４４

　　１５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ＪＧＪ９４

　　１６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ＪＧＪ２０

　　１７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ＪＴＧ５２１０

　　１８　《公路路基养护技术规范》ＪＴＧ５１５０

　　１９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ＪＴＧ３４５０

　　２０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ＪＴＧ／ＴＪ２１

　　２１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ＣＪＪ３６

　　２２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ＣＪＪ９９

　　２３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ＣＪＪ１８１

　　２４　《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ＣＪＪ／Ｔ２３３

　　２５　《城市综合管廊运行维护技术规程》Ｔ／ＢＳＴＡＵＭ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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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ＤＢ１１／１０６７

　　２７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沿线既有建（构）筑物鉴定评估技

术规程》ＤＢ３７Ｔ５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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